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委托的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技术报告
一、个别因素分析：

1、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坐落于高青县众益花园8号楼3单元302号房产及附属物，东邻芦湖路，西邻蒲台路，南邻青城路，北邻黄河路，附近有芦湖公园，海艺钢琴学校，众鑫超市，高青桓清口腔诊所，众益商务宾馆，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附近有公交车通过，交通方便，属于理想的生活居住区。

2、估价对象权属状况：

估价对象为一处住宅房地产，坐落于高青县众益花园8号楼3单元302号，根据《业主入住档案资料》：产权人姓名：高川，档案编号：8-168号，身份证号码：370322198311220233，住宅面积：105.874平方米，规划用途：住宅。产权性质：小产权房，本次评估范围为房屋及其所分摊土地的价值。

3、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1）房产实物状况：评估对象位于高青县众益花园8号楼3单元302号，建成年代2008年，总楼层5层，所在楼层3层，混合结构，外墙涂料粉刷饰面，单元防盗门，楼梯间大理石踏步，不锈钢扶手，由于当事人不予配合，未能进入现场仔细勘察，假设房屋正常使用，水、电配套设施齐全，维护保养状况良好。

（2）估价对象所占用土地为规则形状，地势平坦，七通一平（即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供热及场地平整），地质条件较好，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可能，地下水较充足，土地利用状况较好。
二、区域因素分析

（1）位置条件

①坐落：高青县众益花园8号楼3单元302号。

②方位：东邻芦湖路，西邻蒲台路，南邻青城路，北邻黄河路

③与重要场所距离：估价对象对面是芦湖公园。

④临街状况：小区邻芦湖路，地理位置较好。

交通状况

①道路状况：东邻芦湖路，西邻蒲台路，南邻青城路，北邻黄河路，地理位置优越。

②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开车通行较便捷。

③交通管制情况：无交通管制。

④停车方便程度：能基本满足使用需要。

环境状况

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较好，小区周围环境绿化较好，对面有芦湖公园。

②人文环境：人文环境较好，小区内人群素质较高。

③景观：景观较好。

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①基础设施：估价对象宗地红线外“七通一平”（即通路、供电、通迅、供水、排水、供气、供热及场地平整），基础设施完善。

   ②公共服务设施：附近各种配套设施完善。

三、区域状况优劣
高青县隶属山东省淄博市，山东省辖县。高青县西北两面隔黄河与惠民县、滨州市滨城区相望，黄河过境长度为45.6公里，南以小清河为界与桓台县、邹平县相临，东与博兴县接壤。东西最大横距4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6公里。高青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区。1948年，由原高苑县和青城县合并，取两县首字而得名。截至2017年，高青县辖7个镇、2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09个行政村，面积831平方公里，人口37万。

2017年，高青县着力生态高青、产业高青、智慧高青、活力高青、幸福高青等“五个高青”建设，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0亿元，增长8%，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1.9:47.8:40.3，三产比重较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8亿元，增长9.12%，税收占比76.56%。高青县获评“中国温泉之城”、“中国白酒名城”、“中国黑牛城”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四、最高最佳使用分析

最高最佳利用分析是按照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分析估价对象最高最佳使用，即分析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能够使估价对象的价值达到最大化的一种最可能的利用、最高的经济效益和最理想化的使用效果。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05.874㎡，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共5层，估价对象位于第3层，从配套设施情况分析，估价对象所在的楼内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暖、通气、通讯；估价对象所选用的建筑材料性能以及施工技术手段等基本达到同类住宅房地产的技术水平，而且其配套基本完好，可以满足住宅的需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估价对象保持现状、现实际用途是其最高最佳的使用。

估价方法选用

本次估价首先是对已建成的房地产进行现有公开市场价值估价。通过实地查勘和对周边区域的调查并分析有关资料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方法的具体选择。在同一区域内，与估价对象现状用途、区位及规模类似的市场交易较多，可以通过对可比实例进行修正得到评估对象价值。估价对象为一处住宅房地产，作为居住使用房地产，可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其市场价格，但在本地区，收益与房地产价值差异较大，故不适合用收益法进行测算；商业用途的房地产作为一种能直接获取长期收益的经营性房地产，其价值已并非各项要素资产的简单估价加总，不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的住宅房地产，非拟建、在建工程，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故本报告采用市场法进行测算，确定最终评估结果。而不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

I、市场比较法：将估价对象在与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运用市场比较法估价：根据市场比较法替代原理，本次评估调查了与估价对象功能相同、标准相近、且处于同一供需圈内的多个实际成交实例，并从中选取3个实际成交物业作为可比实例，进行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具体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委估资产
	参照物一
	参照物二
	参照物三

	所处位置
	众益花园
	众益花园
	众益花园
	众益花园

	咨询价格
	———
	48.64万
	48.45万
	47.58万 

	咨询时间
	———
	2018年5月
	2018年5月
	2018年5月

	建筑面积
	105.874㎡
	102㎡
	100㎡
	99㎡

	建筑结构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楼    层
	3层
	2层
	3层
	1层

	建成时间
	2008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装修情况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中等装修

	配套设施
	水、电、消防等设施齐全
	水、电、消防等设施齐全
	水、电、消防等设施齐全
	水、电、消防等设施齐全

	其他设施
	带储藏室
	带储藏室
	带储藏室
	带储藏室

	其他内容
	无
	无
	无
	无


1、进行交易情况修正：根据三个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由于本地房地产市场成交价格没有公开披露，估价机构的可比实例的选择为中介咨询价格，故进行交易情况修正，修正系数为100/100。

2、进行交易日期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宜采用类似房地产的价格变动率或指数进行调整。在无类似房地产的价格变动率或指数的情况下，可根据当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情况和趋势调整。因可比实例一、二、三与估价对象为同期交易活动，故交易时间修正系数均为1。

3、进行区域因素修正：将可比实例在其外部环境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估价对象外部环境状况下的价格，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均在同一生活区内，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为1，详见条件因素修正系数表。
4、进行个别因素修正：将可比实例在其个体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估价对象个体状况下的价格，详见条件因素修正系数表

	条件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素项目
	因素名称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1
	可比实例2
	可比实例3

	交易                  情况                  修正
	房产交易目的
	50
	50
	50
	50

	
	房产交易方式
	50
	50
	50
	50

	
	特殊因素偏差调整
	0
	0
	0
	0

	
	小计
	100
	100
	100
	100

	日期修正
	相对于估价时点的调整
	100
	100
	100
	100

	
	小计
	100
	100
	100
	100

	区域                因素               修正
	地理位置景气状况
	10
	10
	10
	10

	
	距火车站距离
	10
	10
	10
	10

	
	公共交通便捷度
	10
	10
	10
	10

	
	道路级别条件
	10
	10
	10
	10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
	10
	10
	10

	
	商业经营类型
	10
	10
	10
	10

	
	公共设施方便度
	10
	10
	10
	10

	
	人口密度或人流量
	10
	10
	10
	10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10
	10
	10
	10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10
	10
	10
	10

	
	小计
	100
	100
	100
	100

	个别               因素               修正
	空间布局
	10
	10
	10
	10

	
	临街位置状况
	10
	10
	11
	10

	
	房屋朝向与采光
	10
	9
	11
	11

	
	房屋建筑规模
	10
	10
	9
	10

	
	楼层位置条件
	10
	10
	11
	11

	
	建筑结构
	10
	10
	10
	10

	
	房屋新旧程度
	10
	10
	10
	10

	
	建筑装修情况
	10
	9
	10
	10

	
	附属其他设施
	10
	10
	10
	10

	
	设备设施完备程度
	10
	10
	10
	10

	
	小计
	100
	98
	102
	102

	比较计算评估表

	

	项    目
	可比实例1
	可比实例2
	可比实例3

	
	
	
	

	交 易  价 格
	4768元/㎡
	4845元/㎡ 
	4806元/㎡ 

	交 易  时 间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2018年6月

	交易房产面积
	102㎡
	100㎡
	99㎡

	交易情况修正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日期修正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因素修正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别因素修正
	1.0204
	0.9803
	0.9803

	交易房修正价
	4865.26元/㎡
	4749.55元/㎡
	4711.32元/㎡


⑴参照物1：

通过对交易价格的系数修正调整，使参照物1的价格基本修正至与委估房地产的情况相当，则调后价为4865.26元/平方米；

⑵参照物2：

通过对交易价格的系数修正调整，使参照物2的价格基本修正至与委估房地产的情况相当，则调后价为4749.55元/平方米；

⑶参照物3：

通过对交易价格的系数修正调整，使参照物3的价格基本修正至与委估房地产的情况相当，则调后价为4711.32元/平方米；

⑷计算评估对象5层平均的价格：

根据参照物的比准价格，计算委估对象的单价。

(4865.26+4749.55+4711.32)÷3=4775；

6、评估对象价值
4775×105.874=50.55万元

六、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位于高青县众益花园8号楼3单元302号，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9日，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值为人民币50.55万元，人民币（评估金额保留至百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伍仟伍佰元整。单价：4775元/平方米
山东圣鑫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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